
5.2.10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沿用国家标准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 5.2.10 条，有

调整。良好的自然通风设计，如采用中庭、天井、通风塔、导风墙、外廊、可开

启外墙或屋顶、地道风等，可以有效改善室内热湿环境和空气品质，提高人体舒

适性。已有研究表明，在自然通风条件下，人们感觉热舒适和可接受的环境温度

要远比空调采暖室内环境设计标准限定的热舒适温度范围来得宽泛。当室外温湿

度适宜时，良好的通风效果还能够减少空调的使用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，计算分析报告；评价查阅相

关竣工图、计算分析报告 


